
 

 

 

 

  

 
 

闽建人〔2023〕16 号 

 

 

  

   

 

 

 

各设区市建设局、城管局（委）、人社局、工信局，福州市房管

局、园林中心，厦门市住房局、市政园林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交

建局，省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闽人社

文〔2023〕12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我省土建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规范我省土建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结合我省实际，现将

修订后的〘工程系列土建专业职称评审申报专业指导目录〙（以

下简称〘指导目录〙）予以印发，请结合以下要求认真贯彻实施。 

一、认真抓好落实。各级职改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按照〘指

导目录〙要求，坚持破“四唯”、立“新标”，重实践、重业绩，做

好职称服务管理，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非全日制学历与全日

制学历、职业院校毕业生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业生在职称评审方

面享有同等待遇，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可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系列职

称，减少学历等限制性条件。 

二、严格标准质量。各级职改部门要以〘指导目录〙为标准，

按“相近、相似”和“宜宽不宜窄、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原则对专业

条件进行审核。要将工作绩效、创新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

作为条件审核及申报评审的核心内容。既要把好申报质量关，也

要力避“一刀切、简单化”。对申报材料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后果

的将依规追究责任。 

三、加强指导工作。各级职改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

视，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工作，平稳衔接改革前后政策，进一步提

高政策知晓率。要指导申报人根据所从事的专业岗位确定职称申

报专业，切实采取管用有效的措施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妥善

处理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改革顺利开展。 

本目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原〘关于印发〖土建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专业指导目录〗的通知〙（闽建人〔2010〕

10 号）作废。教育部如有更新高校专业目录，〘指导目录〙按

更新后的高校专业目录对应，不再另行发文。 

 

附件：工程系列土建专业职称评审申报专业指导目录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工程技术经济专业 

         职改领导小组 

2023 年 6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7 日印发 


